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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广州港务局概况

一、广州港务局主要职能

广州港务局是受市政府确定行使对港政、水路运输行业

和广州港航道的管理职能的部门。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港口、水路运输、航

道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拟定全市港口和水路运输行业

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并监督实施。

（二）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地区

的实际，编制港口、水路运输发展战略、总体规划；负责编

制和上报港口设施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港口资源，对港口的岸线、

陆域和水域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负责港口公用基础设施

（指公用的进出港航道、防波堤、锚地等）的建设、维护和

管理；对港口、水运工程建设市场秩序进行监管；对港口、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实施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四）负责港口的行政管理工作；依法对港口经营市场

秩序实施管理和监督，规范港口市场经营行为，实施港口经

营许可，维护港口行业平等竞争秩序。

（五）负责水路运输的行政管理工作；负责水路运输、

水路运输服务、航运交易的行业管理；负责对本地区水路运

输企业、运输船舶和水路运输服务业审核呈批和资质评审；



维护水路运输市场秩序，规范水路运输经营行为。

（六）依法对港口安全生产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水路

运输的生产安全工作实施行业管理；参与调查处理水上交通

事故；协调国家重点、军用、抢险救灾和国防建设急需物资

的运输；负责对港口设施保安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七）负责征收、代征和管理港口行政管理相关规费；

按有关规定对企业经营性收费项目和价格实施监管。

（八）负责对在广州港出海航道水域运行的船舶和水上

设施实行统一指挥和调度管理；负责对引航工作进行监管；

指导引航部门与港口企业的协调工作。

（九）负责指导港口、水路运输行业科技进步和信息化

建设；指导、监督港口、水路运输行业技术标准和规范的实

施；按规定权限，管理广州港港口与国内外港口的合作、技

术交流以及重大涉外活动；负责港口、水路运输信息的汇总、

统计和管理工作。

（十）负责组织港口、水路运输管理专业人员的培训工

作；负责港口、水路运输从业人员的技术业务培训、考核和

发证的管理工作。

（十一）负责对港口环境保护实施监管；负责港口、水

运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预审工作。

（十二）承办市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派出机构之一广州港务局海港分局的主要职能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港口、水路运输、航

道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决定，

结合所辖区实际组织监督实施。

（二）参与制订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发展总体规划；

参与调控所辖区港口建设、水路运输的发展方向、规模、布

局。

（三）负责对所辖区的港口、航道、水路运输业、水路

运输服务业、行业中介组织、船舶交易的行业管理；维护水

路运输市场秩序，规范水路运输经营行为；负责对水运工程

建设市场秩序进行监管；对港口、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

质量实施监督；负责对所辖区水运企业的资质评审。

（四）依法对所辖区港口经营市场秩序实施监督和管

理，规范港口市场经营行为，维护港口、水路运输行业平等

竞争秩序。

（五）负责对所辖区本行业生产安全工作实施行业管

理；参与查处重大客货运事故；负责对港口设施保安活动实

施监督检查。

（六）按照国家、省、市的规定负责有关规费征稽和管

理；负责对水路运输建设基金的征收和管理；按有关规定对

企业经营性收费项目和价格实施监督和管理。

（七）负责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信息的汇总、统计和

管理工作。



（八）负责对所辖区港口环境保护实施监督和管理。

（九）领导所属管理所的工作，督促其及时对所辖区的

港口、水运、航道情况定期公布和上报。

（十）承办广州港务局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

项。

派出机构之二广州港务局黄埔分局的主要职能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港口、水路运输、航

道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决定，

结合所辖区实际组织监督实施。

（二）参与制订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发展总体规划；

参与调控所辖区港口建设、水路运输的发展方向、规模、布

局。

（三）负责对所辖区的港口、航道、水路运输业、水路

运输服务业、行业中介组织、船舶交易的行业管理；维护水

路运输市场秩序，规范水路运输经营行为；负责对水运工程

建设市场秩序进行监管；对港口、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

质量实施监督；负责对所辖区水运企业的资质评审。

（四）依法对所辖区港口经营市场秩序实施监督和管

理，规范港口市场经营行为，维护港口、水路运输行业平等

竞争秩序。

（五）负责对所辖区本行业生产安全工作实施行业管

理；参与查处重大客货运事故；负责对港口设施保安活动实



施监督检查。

（六）按照国家、省、市的规定负责有关规费征稽和管

理；负责对水路运输建设基金的征收和管理；按有关规定对

企业经营性收费项目和价格实施监督和管理。

（七）负责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信息的汇总、统计和

管理工作。

（八）负责对所辖区港口环境保护实施监督和管理。

（九）领导所属管理所的工作，督促其及时对所辖区的

港口、水运、航道情况定期公布和上报。

（十）承办广州港务局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

项。

派出机构之三广州港务局内港分局的主要职能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港口、水路运输、航

道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决定，

结合所辖区实际组织监督实施。

（二）参与制订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发展总体规划；

参与调控所辖区港口建设、水路运输的发展方向、规模、布

局。

（三）负责对所辖区的港口、航道、水路运输业、水路

运输服务业、行业中介组织、船舶交易的行业管理；维护水

路运输市场秩序，规范水路运输经营行为；负责对水运工程

建设市场秩序进行监管；对港口、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



质量实施监督；负责对所辖区水运企业的资质评审。

（四）依法对所辖区港口经营市场秩序实施监督和管

理，规范港口市场经营行为，维护港口、水路运输行业平等

竞争秩序。

（五）负责对所辖区本行业生产安全工作实施行业管

理；参与查处重大客货运事故；负责对港口设施保安活动实

施监督检查。

（六）按照国家、省、市的规定负责有关规费征稽和管

理；负责对水路运输建设基金的征收和管理；按有关规定对

企业经营性收费项目和价格实施监督和管理。

（七）负责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信息的汇总、统计和

管理工作。

（八）负责对所辖区港口环境保护实施监督和管理。

（九）领导所属管理所的工作，督促其及时对所辖区的

港口、水运、航道情况定期公布和上报。

（十）承办广州港务局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

项。

派出机构之四广州港务局番禺分局的主要职能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港口、水路运输、航

道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决定，

结合所辖区实际组织监督实施。

（二）参与制订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发展总体规划；



参与调控所辖区港口建设、水路运输的发展方向、规模、布

局。

（三）负责对所辖区的港口、航道、水路运输业、水路

运输服务业、行业中介组织、船舶交易的行业管理；维护水

路运输市场秩序，规范水路运输经营行为；负责对水运工程

建设市场秩序进行监管；对港口、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

质量实施监督；负责对所辖区水运企业的资质评审。

（四）依法对所辖区港口经营市场秩序实施监督和管

理，规范港口市场经营行为，维护港口、水路运输行业平等

竞争秩序。

（五）负责对所辖区本行业生产安全工作实施行业管

理；参与查处重大客货运事故；负责对港口设施保安活动实

施监督检查。

（六）按照国家、省、市的规定负责有关规费征稽和管

理；负责对水路运输建设基金的征收和管理；按有关规定对

企业经营性收费项目和价格实施监督和管理。

（七）负责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信息的汇总、统计和

管理工作。

（八）负责对所辖区港口环境保护实施监督和管理。

（九）领导所属管理所的工作，督促其及时对所辖区的

港口、水运、航道情况定期公布和上报。

（十）承办广州港务局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



项。

派出机构之五广州港务局五和分局的主要职能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港口、水路运输、航

道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决定，

结合所辖区实际组织监督实施。

（二）参与制订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发展总体规划；

参与调控所辖区港口建设、水路运输的发展方向、规模、布

局。

（三）负责对所辖区的港口、航道、水路运输业、水路

运输服务业、行业中介组织、船舶交易的行业管理；维护水

路运输市场秩序，规范水路运输经营行为；负责对水运工程

建设市场秩序进行监管；对港口、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

质量实施监督；负责对所辖区水运企业的资质评审。

（四）依法对所辖区港口经营市场秩序实施监督和管

理，规范港口市场经营行为，维护港口、水路运输行业平等

竞争秩序。

（五）负责对所辖区本行业生产安全工作实施行业管

理；参与查处重大客货运事故；负责对港口设施保安活动实

施监督检查。

（六）按照国家、省、市的规定负责有关规费征稽和管

理；负责对水路运输建设基金的征收和管理；按有关规定对

企业经营性收费项目和价格实施监督和管理。



（七）负责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信息的汇总、统计和

管理工作。

（八）负责对所辖区港口环境保护实施监督和管理。

（九）领导所属管理所的工作，督促其及时对所辖区的

港口、水运、航道情况定期公布和上报。

（十）承办广州港务局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

项。

派出机构之六广州港务局新塘分局的主要职能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港口、水路运输、航

道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决定，

结合所辖区实际组织监督实施。

（二）参与制订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发展总体规划；

参与调控所辖区港口建设、水路运输的发展方向、规模、布

局。

（三）负责对所辖区的港口、航道、水路运输业、水路

运输服务业、行业中介组织、船舶交易的行业管理；维护水

路运输市场秩序，规范水路运输经营行为；负责对水运工程

建设市场秩序进行监管；对港口、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的工程

质量实施监督；负责对所辖区水运企业的资质评审。

（四）依法对所辖区港口经营市场秩序实施监督和管

理，规范港口市场经营行为，维护港口、水路运输行业平等

竞争秩序。



（五）负责对所辖区本行业生产安全工作实施行业管

理；参与查处重大客货运事故；负责对港口设施保安活动实

施监督检查。

（六）按照国家、省、市的规定负责有关规费征稽和管

理；负责对水路运输建设基金的征收和管理；按有关规定对

企业经营性收费项目和价格实施监督和管理。

（七）负责所辖区港口、水路运输信息的汇总、统计和

管理工作。

（八）负责对所辖区港口环境保护实施监督和管理。

（九）领导所属管理所的工作，督促其及时对所辖区的

港口、水运、航道情况定期公布和上报。

（十）承办广州港务局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

项。

二、广州港务局法定执法职责

（一）行政处罚 63 项；

（二）行政许可 11 项；

（三）行政强制 3项；

（四）行政征收 1项；

（五）行政检查 13 项；

（六）行政裁决 0项；

（七）行政给付 0项；

（八）行政确认 1项；



（九）行政奖励 0项；

（十）其他行政执法职权 54 项。



第二部分 广州港务局 2016 年度行政执法数据表

表一

广州港务局 2016 年度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宗）

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

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

暂扣许可

证、执照

责令停产

停业

吊销许可

证、执照

行政

拘留

其他行政

处罚
合计（宗）

罚没金额

（万元）

1 广州港务局 0 0 0 0 0 0 0 0 0 0

2 广州港务局海港分局 0 2 0 0 0 0 0 0 2 16

3 广州港务局黄埔分局 0 9 0 0 0 0 0 0 9 13.6

4 广州港务局内港分局 0 2 0 0 0 0 0 0 2 2.2

5 广州港务局番禺分局 0 6 0 0 0 0 0 0 6 10.76

6 广州港务局五和分局 0 3 0 0 0 0 0 0 3 0.6

7 广州港务局新塘分局 0 2 0 0 0 0 0 0 2 10.2

合计 24 53.36

说明：根据广州港务局有关工作制度，除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执照等案情重大或有特殊复杂情况的案件由局经集体研究做



出处罚决定外，其余案件均由分局实施处罚。

1. 行政处罚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

2. 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算一宗行政处罚，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

别。如“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计入“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类别；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计

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如“处罚款，并处其他行政处罚”，计入“罚款”类别。行政处罚类别从轻到重的顺序：（1）警告，（2）罚

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暂扣许可证、执照，（5）责令停产停业，（6）吊销许可证、执照，（7）行政拘留。

3.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能确定金额的，计入“罚没金额”；不能确定金额的，不计入“罚没金额”。

4. “罚没金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表二

广州港务局 2016 年度行政许可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许可实施数量（宗）

申请数量 受理数量 许可数量 不予许可数量 撤销许可数量

1 广州港务局 19548 19511 19429 117 0

合计 19548 19511 19429 117 0

说明：

1. “申请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许可机关收到当事人许可申请的数量。

2. “受理数量”、“许可数量”、“不予许可数量”、“撤销许可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许可机关

作出受理决定、许可决定、不予许可决定和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



表三

广州港务局 2016 年度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宗）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宗）

合

计

查封场

所、设施

或者财物

扣押财物
冻结存

款、汇款

其他行政

强制措施

加处罚

款或者

滞纳金

划拨存

款、汇

款

拍卖或者依

法处理查封、

扣押的场所、

设施或者财

物

排除妨

碍、恢复

原状

代履行
其他强

制执行

申请法

院强制

执行

1 广州港务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广州港务局海

港分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广州港务局黄

埔分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广州港务局内

港分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广州港务局番

禺分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广州港务局五

和分局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广州港务局新

塘分局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合计 1



说明：

1. “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务”、

“冻结存款、汇款”或者“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数量。

2.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 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划拨存款、汇款”、

“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代履行”和“其他强制执行”等执行完毕或者终

结执行的数量。

3.“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数量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时间以申请日期为

准。



表四

广州港务局 2016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行政征收 行政检查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
其他行政

执法行为

次数
征收总金额

（万元）
次数 次数

涉及金额

（万元）
次数

给付总金额

（万元）
次数 次数

奖励总金

额（万元）
宗数

1 广州港务局 3745.69 90 0 0 0 0 0 0 0 0

2 广州港务局海港

分局

3393.26 793 0 0 0 0 0 0 0 0

3 广州港务局黄埔

分局

995.59 605 0 0 0 0 0 0 0 0

4 广州港务局内港

分局

153.58 579 0 0 0 0 0 0 0 0

5 广州港务局番禺

分局

286.05 688 0 0 0 0 0 0 0 0

6 广州港务局五和 243.98 1084 0 0 0 0 0 0 0 0



分局

7
广州港务局新塘

分局

939.82 811 0 0 0 0 0 0 0 0

合计 9757.97 4650 0 0 0 0 0 0 0 0

说明：

1. “行政征收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征收完毕的数量。

2. “行政检查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行政检查的次数。检查 1 个检查对象，有完整、详

细的检查记录，计为检查 1次。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无完整、详细检查记录，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

均不计为检查次数。

3. “行政裁决次数”、“行政确认次数”、“行政奖励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行政裁决、行

政确认、行政奖励决定的数量。

4. “行政给付次数”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给付完毕的数量。

5. “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完成的宗数。





第三部分 广州港务局 2016 年度行政执法

情况说明

一、行政处罚实施情况说明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 24 宗，罚没收入 53.36 元。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行政处罚直

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宗。

二、行政许可实施情况说明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 19548 宗，予以许可

19429 宗。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许可（含不予受理、予以许可和不予许

可）被申请行政复议 0宗，行政许可（含不予受理、予以许可和

不予许可）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宗。

三、行政强制实施情况说明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强制总数为 1宗。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强制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直接被提起

行政诉讼 0宗。

四、行政征收实施情况说明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征收总金额 9757.97 万元。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征收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直接被提起

行政诉讼 0宗。

五、行政检查实施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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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 2016 年度行政检查总数为 4650 次。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检查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直接被提起

行政诉讼 0宗。

六、行政裁决实施情况说明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裁决总数为 0次，涉及总金额 0元。

七、行政给付实施情况说明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给付总数为 0次，给付总金额 0元。

八、行政确认实施情况说明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确认总数为 0次。

九、行政奖励实施情况说明

我局 2016 年度行政奖励总数为 0次。

十、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说明

我局 2016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总数为 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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